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20 年 4 月 17 日，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兆新股
份”）披露了《关于收到 < 催款通知函 >、< 租金支付催收函 >、< 履行保证责任提示
函 >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1），公司应付深圳科恩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科恩斯实业”）借款和利息款项合计 9,068 万元及应付广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西融资租赁”）租金 3,142 万元均已逾期。 2020 年 4 月 21 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收到 < 债权转让通知书 >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8），东莞信托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莞信托”）已将对公司 5.53 亿元债权转让给东莞瑞禾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其中公司已逾期支付东莞信托 2020 年的一季度存续期溢价款为 2,184 万元。

2020 年 4 月 21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237 号）（以下简
称“《关注函》”），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对公司上述事项表示高度关
注。 根据《关注函》的要求，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并本着严谨原则对《关
注函》 中第 4 个问题所涉及关联关系相关事项聘请广东海埠律师事务所进行了专
项核查，现就《关注函》相关内容回复公告如下：

1、请详细说明你公司向科恩斯实业借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借
款时间、借款金额、借款利率、还款日期、担保标的、已偿还金额及利息、尚需偿还金
额及利息、借款用途，是否已履行审议程序或信息披露义务（如适用）等情况，并参
照上述要求补充披露截至回函日你公司其他逾期债务情况。

回复：
2019 年 10 月 31 日，公司与科恩斯实业签订编号为“KNS� (B)-JK201910001”的

借款合同，借款总金额为 6,500 万元，借款利率为 2.5%/ 月，借款期限为 3 个月，按
月付息；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晟新能源”）以
其持有的兰溪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及其派生权益为该笔借款提供质
押担保，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偿还应付深圳解新投资投资有限公司、深圳腾建实
业有限公司商业拆借本息。 2019 年 12 月 27 日，公司与科恩斯签订编号为“签订编
（B）-JK201912001”的借款合同，借款总金额为 2,000 万元，借款利率为 2.5%/ 月，借
款期限为 1 个月， 公司全资子公司永晟新能源以其持有的新昌县兆晟新能源有限
公司 100%的股权及其派生权益为该笔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借款主要用途为借新还
旧， 偿还应付深圳腾建实业有限公司商业拆借本息 1,556.25 万元及前期科恩斯实
业商业拆借利息 325 万元。

公司进行上述融资事项时，根据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标准判断
未达到董事会审批标准及披露标准； 但根据公司内部制度《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
度》的相关规定，单项金额在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值 50%以
下，融资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在 60%以下的债务性融资事项（发行债券除外）由公司
董事会批准，超过限额标准的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该规定未明确需董事会审批的下
限金额，审批权限不明确，导致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理解偏差，公司进行上述融资
事项时，仅按照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标准判断是否履行审批程序，
未按照公司内部制度《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的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导致公
司上述非银行机构融资均未经董事会审批。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了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审议公司向非银行机构融资暨修订
< 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 > 的议案》，将上述融资事项追加确认。

因到期未按时还款，科恩斯实业向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罗
湖法院”）提起诉讼，案号分别为：（2020）粤 0303 民初 7811 号、（2020）粤 0303 民初
7819 号。

经罗湖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和解，罗湖法院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出具了（2020）
粤 0303 民初 7811 号《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主要内容为：（1）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向科恩斯实业支付了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利息 325.00 万元（利率按 2.5%/ 月计算，计息本金为 6,500 万元），公
司确认不会就该已付款项超过月利率 2%部分的利息向科恩斯实业主张任何权利；
（2）公司应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前向科恩斯实业偿还全部借款本金 6,500 万元及利
息 433.33 万元（计息期间：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以 6,500 万元
为基数，按照月利率 2%计算）；（3）如公司未按上述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则继
续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 2%的标准计付利息至款项清偿之日；（4）如公司
逾期支付超过 10 日，科恩斯可就本协议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经罗湖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和解，罗湖法院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出具了（2020）
粤 0303 民初 7819 号《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主要内容为：（1）
公司应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前向原告科恩斯实业偿还全部借款本金 2,000 万元及
利息 134.67 万元（计息期间：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以 2,000
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 2%计算）；（2）如公司未按上述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则继续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 2%的标准计付利息至款项清偿之日；（3）如
公司逾期支付超过 10 日，科恩斯实业可就本协议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收到科恩斯实业的《催款通知函》，要求公司履行支付
义务， 否则科恩斯实业将分别依据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向罗湖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
采取其他必要的法律措施维护其权益。

截至回函日，双方并未就上述事项达成其他协议。
截至回函日，除上述向科恩斯实业借款逾期及广西融资租赁的融资租赁业务租

金逾期、东莞信托融资溢价回购款逾期外，公司未发生其他债务逾期。
2、请说明你公司与广西融资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业务背景、出租方、发生原因、合同主要条款、签订时间、各方权利义务、每期应付租
金、租赁标的、租赁期限、逾期情况、是否已履行审议程序或信息披露义务（如适用）
等，并参照上述要求补充披露截至回函日你公司其他逾期租金情况。

回复：
2018 年 4 月 3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永晟新能源的全资子公司新余德佑太
阳能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余德佑”）因经营发展的需要，拟以光伏电站
设备向广西融资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6,000.00 万元，
租赁期限 5 年。 新余德佑和广西融资租赁于 2018 年 4 月 3 日签署了编号为桂租
【2018】年租字第【019】号的《融资租赁合同》，合同主要内容：（1）租赁期限为 60 个
月；（2）合同项下租赁本金总额为 26,000 万元；（3）租金支付方案：按季不等额支付。
第一年按季支付利息，不还本；第二年按季支付利息，并每期偿还本金的 2.5%；后三
年按季支付利息，并每期偿还本金的 7.5%；（4）合同项下的租赁年利率为同期中国
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62.11%� ，合同签订时的租赁年利率为 7.70%。 双方约
定租赁利率模式采取浮动利率，即租赁期限内，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贷款基准利
率，次年的 l 月 1 日为调整日，出租人（即广西融资租赁）根据本条约定的上浮比例
调整。 后签署补充协议，追加 4,000 万元保证金，追加惠州中至正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质押、电站电力上网收费权质押、电站设备及附属设施抵押，租赁期限变
更为 36 个月。

2019 年 7 月，江西省多地普降暴雨，受强降雨影响，新余德佑拥有的江西省新
余市分宜县分宜镇横溪村 35MW 并网光伏渔光互补项目被洪水淹没， 无法修复发
电，至今尚未获得保险理赔。 鉴于电站受灾情况，新余德佑和广西融资租赁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签署了《补充协议三》，将 2020 年 1 月 15 日应付租金 24,224,777.78 元
调整为当期仅支付利息部分 2,558,111.11 元，本金部分平均分摊至之后的连续三期
支付。 由于今年的疫情影响，公司暂时无法归集其他资金以支付当期租金，逾期了
当期应付租金 31,419,194.46 元，公司及新余德佑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收到广西融资
租赁发来的《租金支付催收函》、《履行保证责任提示函》，要求新余德佑在 2020 年 4
月 18 日前向广西融资租赁付清所有逾期金和违约金， 如新余德佑怠于履行义务，
广西融资租赁将采取必要的风险防控措施； 要求公司在收到函后三日内履行保证
责任；如新余德佑或公司怠于履行义务，广西融资租赁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将逾期
信息上报人行征信系统、启动司法程序等风险防控措施。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
披露了《关于收到 < 律师函 >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7），公司收到北京金诚同
达（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诚同达”）发来的《律师函》，金诚同达受广西租
赁的委托，指派律师就新余德佑拖欠广西租赁租金事宜致律师函予公司。

截至回函日，公司尚未支付上述款项，广西融资租赁尚未采取其他措施。 根据
新余德佑和广西融资租赁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双方签署的《补充协议三》，剩余每
期应支付的租金支付表如下：

期限 还款日 租金 本金 利息 剩余本金

8 2020/4/15 31,419,194.46 28,888,888.90 2,530,305.56 101,111,111.08

9 2020/7/15 30,856,904.32 28,888,888.89 1,968,015.43 72,222,222.19

10 2020/10/15 30,310,061.73 28,888,888.89 1,424,172.84 43,333,333.30

11 2021/1/15 22,519,370.37 21,666,666.67 852,703.70 21,666,666.63

12 2021/4/4 22,032,773.11 21,666,666.63 366,106.48 0.00

除此外，截至回函日，公司其他融资租赁业务尚未发生租金逾期情况。
3、 请说明你公司与东莞信托签订相关协议的具体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业务背

景、合同主要条款、融资金额、融资用途、每期还款时间及金额、利息费用、逾期金额
等情况，并详细列式抵押担保的相关房产及设备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位置、
用途、面积、取得成本、账面价值（包括账面原值、已计提折旧或减值、账面净值）、评
估价值（如有）、主要用途及运营状况等情况。

回复：
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8 月 3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股权收益权转让与回购方式融资
及资产抵押、质押的议案》。 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永晟新能源
股权收益权转让与回购方式向东莞信托进行融资。 东莞信托以不超过 65,000 万元
受让永晟新能源 100%股权所对应的股权收益权， 由公司按不超过 18%/ 年的回购
溢价率在 36 个月内溢价回购；同时，公司拟以永晟新能源及其五家全资子公司（分
别为佛山市中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圣坤仁合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宁夏揭阳中源电力有限公司、永新县海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协
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作质押担保，以自有房产及上述五家全资子公
司的相关设备作抵押担保。 2019 年 9 月 3 日，公司与东莞信托签署了《股权收益权
转让及回购合同》及其相关抵押、质押合同。《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约定，永
晟新能源 100%的股权收益权的转让价款为 65,000 万元，回购期限 36 个月，回购价
款由基础回购价款（转让价款的金额）和溢价回购款（永晟新能源 100%的股权收益
权的回购溢价率为 18%/ 年）两部分组成，且公司以永晟新能源及其五家全资子公
司（分别为佛山市中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圣坤仁合光伏
发电有限公司、宁夏揭阳中源电力有限公司、永新县海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河
南协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的 100%股权作质押担保， 以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的
24 套房产及上述五家全资子公司的相关设备作抵押担保。 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归
还应付深圳兴鑫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创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深圳腾建实业有限
公司、苏俊豪等的商业拆借款。

上述五家全资子公司的固定资产情况及 2019 年运营状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固定资产
2019年营业收

入 2019年净利润
账面原值 已提折旧或减

值
账面净值

（2019.12.31）

1
佛山市中盛新
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110,322,631.89 20,353,904.05 89,968,727.84 13,940,617.97 6,098,772.21

2

围场满族蒙古
族自治县圣坤
仁合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

384,696,752.96 61,327,323.83 323,369,429.13 62,019,256.80 30,048,709.68

3 宁夏揭阳中源
电力有限公司 146,567,765.00 24,606,844.21 121,960,920.79 19,752,355.26 7,593,595.76

4
永新县海鹰新
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98,877,106.82 11,271,917.25 87,605,189.57 14,760,185.03 6,404,049.46

5
河南协通新能
源开发有限公

司
183,090,536.70 52,116,986.32 130,973,550.38 23,124,132.79 10,174,252.03

合计 923,554,793.37 169,676,975.66 753,877,817.71 133,596,547.85 60,319,379.14

上述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的 24 套房产情况如下：

序
号 权证编号 建筑物

名称
结
构 用途 建成年月 建筑面

积（㎡） 座落地点 期限 拆除
情况

1
粤（2016）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256124号

生产车
间夹层

钢
结
构

厂房 2004.8.10 251.18

石岩镇宝石西路东
侧生产车间 4栋夹
层（宗地
A716-0033）

至
2050.8.7
止

已拆
除

2
粤（2016）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256040号

生产车
间一层

钢
结
构

厂房 2004.8.10 3156.33

石岩镇宝石西路东
侧生产车间 4栋一
层（宗地
A716-0033）

至
2050.8.7
止

已拆
除

3
粤（2016）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256061号

压缩机
房

框
架 厂房 2004.8.10 65.13

石岩镇宝石西路东
侧压缩机房 1栋一
层（宗地
A716-0033）

至
2050.8.7
止

已拆
除

4
粤（2016）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256052号

泵房 框
架 厂房 2004.8.10 32.70

石岩镇宝石西路东
侧泵房 2栋一层（宗
地 A716-0033）

至
2050.8.7
止

已拆
除

5
粤（2016）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256106号

变配
电、空
压机房

框
架 厂房 2004.8.10 230.51

石岩镇宝石西路东
侧变配电、空压机房
3栋一层（宗地
A716-0033）

至
2050.8.7
止

已拆
除

6
粤（2016）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256211号

科研中
心

钢
结
构

科研
中心 2004.8.10 1548.69

石岩镇北环路西侧
科研中心 4栋一层
（宗地 A716-0013）

至
2050.8.7
止

部分
拆除

7
粤（2016）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256119号

消防泵
房

框
架 泵房 2004.8.10 48.54

石岩镇北环路西侧
消防泵房 5栋一层
（宗地 A716-0013）

至
2050.8.7
止

已拆
除

8
粤（2016）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256141号

仓库一
层

钢
结
构

仓库 2004.8.10 5509.46
石岩镇北环路西侧
仓库 1栋一层（宗地
A716-0013）

至
2050.8.7
止

部分
拆除

9
粤（2016）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256148号

仓库二
层

钢
结
构

仓库 2004.8.10 904.76
石岩镇北环路西侧
仓库 1栋二层（宗地
A716-0013）

至
2050.8.7
止

已拆
除

10
粤（2016）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256129号

仓库三
层

钢
结
构

仓库 2004.8.10 904.76
石岩镇北环路西侧
仓库 1栋三层（宗地
A716-0013）

至
2050.8.7
止

已拆
除

11
粤（2016）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256240号

仓库四
层

钢
结
构

仓库 2004.8.10 170.51
石岩镇北环路西侧
仓库 1栋四层（宗地
A716-0013）

至
2050.8.7
止

已拆
除

12
粤（2016）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256154号

家属宿
舍一层

框
架 宿舍 2004.8.10 304.76

石岩镇北环路西侧
家属宿舍 2栋一层
（宗地 A716-0013）

至
2050.8.7
止

未拆

13
粤（2016）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256165号

家属宿
舍二层

框
架 宿舍 2004.8.10 317.97

石岩镇北环路西侧
家属宿舍 2栋二层
（宗地 A716-0013）

至
2050.8.7
止

未拆

14
粤（2016）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256186号

家属宿
舍三层

框
架 宿舍 2004.8.10 317.97

石岩镇北环路西侧
家属宿舍 2栋三层
（宗地 A716-0013）

至
2050.8.7
止

未拆

15
粤（2016）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256207号

家属宿
舍四层

框
架 宿舍 2004.8.10 317.97

石岩镇北环路西侧
家属宿舍 2栋四层
（宗地 A716-0013）

至
2050.8.7
止

未拆

16
粤（2016）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256189号

家属宿
舍五层

框
架 宿舍 2004.8.10 317.97

石岩镇北环路西侧
家属宿舍 2栋五层
（宗地 A716-0013）

至
2050.8.7
止

未拆

17
粤（2016）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256197号

家属宿
舍六层

框
架 宿舍 2004.8.10 317.97

石岩镇北环路西侧
家属宿舍 2栋六层
（宗地 A716-0013）

至
2050.8.7
止

未拆

18
粤（2016）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256201号

家属宿
舍七层

框
架 宿舍 2004.8.10 317.97

石岩镇北环路西侧
家属宿舍 2栋七层
（宗地 A716-0013）

至
2050.8.7
止

未拆

19
粤（2016）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256234号

工人宿
舍一层

框
架 宿舍 2004.8.10 854.19

石岩镇北环路西侧
工人宿舍 3栋一层
（宗地 A716-0013）

至
2050.8.7
止

未拆

20
粤（2016）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256170号

工人宿
舍二层

框
架 宿舍 2004.8.10 923.62

石岩镇北环路西侧
工人宿舍 3栋二层
（宗地 A716-0013）

至
2050.8.7
止

未拆

21
粤（2016）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256190号

工人宿
舍三层

框
架 宿舍 2004.8.10 500.73

石岩镇北环路西侧
工人宿舍 3栋三层
（宗地 A716-0013）

至
2050.8.7
止

未拆

22
粤（2016）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256215号

工人宿
舍四层

框
架 宿舍 2004.8.10 500.73

石岩镇北环路西侧
工人宿舍 3栋四层
（宗地 A716-0013）

至
2050.8.7
止

未拆

23
粤（2016）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256179号

工人宿
舍五层

框
架 宿舍 2004.8.10 500.73

石岩镇北环路西侧
工人宿舍 3栋五层
（宗地 A716-0013）

至
2050.8.7
止

未拆

24
粤（2016）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256182号

工人宿
舍六层

框
架 宿舍 2004.8.10 500.73

石岩镇北环路西侧
工人宿舍 3栋六层
（宗地 A716-0013）

至
2050.8.7
止

未拆

以上自有房产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松白路与石岩北环路交汇处，由宗地
号为 A716-0033、A716-0013 两个地块组成， 涉及国有已出让用地面积 34,693.90 平
方米。 宗地 A716-0033 用地面积 13,230.40 平方米，建有生产车间、压缩机房、泵房、
变配电空压机房， 相关厂房已全部拆除； 宗地 A716-0013 用地面积 21,463.50 平方
米，建有科研中心、泵房、仓库 4 层、家属宿舍 7 层、工人宿舍 6 层。 泵房已全部拆
除，科研中心、仓库部分拆除，宿舍尚未拆除。

土地原值 10,183,565.64 元，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摊销 4,102,046.09 元，账
面净值 6,081,519.55 元。 自有房产原值 41,994,645.82 元，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
摊销 39,893,259.05� 元，账面净值 2,101,386.77 元。

深圳市国策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提交给宝安区饮用
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建筑清理处置现场指挥部的《关于兆新能源补偿的情况说明》
中，拟定的处置方案为“红线内及跨红线建筑物，对有证部分采用房地合一进行处
理，涉及的补偿款为 86,296,910 元。”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26
日出具中广信评报字【2019】第 342 号，公司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 24 套房地
产市场价值于评估基准日（2019 年 9 月 30 日）的评估值为 14,027.06 万元。

根据公司与东莞信托于 2019 年 9 月 3 日签署的《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
约定， 永晟新能源 100%的股权收益权的转让价款为 65,000 万元， 回购期限 36 个
月，目前公司累计收到东莞信托放款 508,178,000 元。

因 2020 年 3 月 21 日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按时支付 2020 年第一季度存续期溢价
款 21,837,537.93 元，东莞信托于 2020 年 03 月 23 日向广东省东莞市东莞公证处（以
下简称“东莞公证处”）申请签发执行证书，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5 日收到东莞公证
处发来的（2020）粤莞证函字第 176 号《核实函》，公司已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予以复
函。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收到广东
省东莞市东莞公证处 < 核实函 >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收到东莞信托发来的《债权转让通知书》， 主要内容
为： 东莞信托与东莞瑞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
ZXDY2020-001），东莞信托已将与公司（主债务人）签订的《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
合同》（合同编号：12B2241900419001）项下形成的对公司的债权（截止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债权合计 553,195,631.16� 元，其中基础回购价款 508,178,000 元，溢价回购款
21,837,537.93 元，违约金 3,180,093.23 元）转让给东莞瑞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上
述转让债权相关的担保权利及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 东莞信托特向公司及永晟新
能源、佛山市中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圣坤仁合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宁夏揭阳中源电力有限公司、永新县海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协
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通知该债权已转让的事实。 请主债务人
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监管人或者其继承人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之日起立即向东莞
瑞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

2020 年 4 月 26 日， 公司收到东莞瑞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发来的《催收函》，东
莞瑞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要求公司在收到函件后立即向其清偿上述债务， 以及承
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
《关于收到 < 催收函 >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1）。

截至回函日，公司暂未向东莞信托及东莞东莞瑞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支付上述
款项，东莞信托及东莞瑞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暂未采取其他措施。

4、请说明上述债权人或资金融出方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近一年内持股 5%以
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等方面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关系。

回复：
针对该问题所涉及关联关系相关事项， 公司聘请广东海埠律师事务所于 2020

年 5 月 6 日出具了《关于深圳市兆新股份能源有限公司与广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东莞信托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是
否存在其他利益关系之专项核查意见》，原文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联关系认定的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关联关系的认定依据主要包括：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二百一十六条第（四）项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
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
有关联关系。

（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十章第一节第 10.1.2 条： 上市公司的关联人包括关联法人和关联自然人；第

10.1.3 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1）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
（3）由本规则第 10.1.5 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

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

（4）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及其一致行动人；
（5）中国证监会、本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

市公司有特殊关系， 可能或者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

第 10.1.5 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人，为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1）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2）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规则第 10.1.3 条第（一）项所列法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4）本条第（一）项、第（二）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

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十八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
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

（5）中国证监会、本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
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自然人。

第 10.1.6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者自然人，视同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1）因与上市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

后，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本规则第 10.1.3 条或者第 10.1.5 条规定情形之一
的；

（2）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 10.1.3 条或者第 10.1.5 条规定情形之
一的。

（三）《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第三条本制度所指的关联

人包括关联法人和关联自然人。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第四条具有以下情形之一

的法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1）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
（3）由本制度第五条所列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4）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及其一致行动人；
（5）在过去 12 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来 12 月内，存在上述情形之

一的；
（6）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

与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第五条具有以下情形之一

的自然人，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1）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制度第四条第（1）项所列法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4）本条第（1）项、第（2）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及

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
子女配偶的父母；

（5）在过去 12 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来 12 个月内，存在上述情形
之一的；

（6）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
与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自然人。

二、控股股东认定的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关联关系的认定依据主要包括：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项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

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
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
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十八章释义 18.1（一）控股股东：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 50%以上的

股东；或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
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三、兆新股份的基本情况与其关联方的核查
（一）兆新股份的工商登记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证监会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兆新股份系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
称为兆新股份，股票代码为 002256。 根据兆新股份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其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61890815XU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笋西社区梨园路 8号 HALO广场一期五层
法定代表人 张文
注册资本 188241.1872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新能源充电设施的投资、新能源光伏发电设施的投资、停
车场的投资、新能源汽车的投资、电力储能设备的投资与技术开发、电力
储能系统软件的技术开发、防腐、防水、粘胶高分子材料及涂料，汽车尾气
净化产品、清洁养护产品、美容美化产品、油品添加剂（不含危险化学品）、
制动液产品，气雾剂及日用化学品，精密包装制品（含注塑），生物降解新
材料及其制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及销售、商业经营管理。
（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新能源充电设施、新能源光伏发电设施的
建设与运营、停车场的建设与运营、新能源汽车的租赁、运营（不含金融租
赁）、电力储能设备的生产与销售、防腐、防水、粘胶高分子材料及涂料，汽
车尾气净化产品、清洁养护产品、美容美化产品、油品添加剂（不含危险化
学品）、制动液产品，气雾剂及日用化学品，精密包装制品（含注塑），生物
降解新材料及其制品的生产、非经营性危险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 1995年 12月 20日
营业期限 1995年 12月 20日至无固定期限

（二）兆新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经查询兆新股份（股票代码：002256）的工商登记信息及相关公司公告，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兆新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为陈永弟先生和沈少玲女士。
姓名 与实际控制人关系 国籍

陈永弟 本人 中国
沈少玲 一致行动（含协议、亲属、同一控制） 中国

兆新股份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如下：

（三）持有兆新股份 5%以上股份的股东
经查询兆新股份的工商登记信息并经查询兆新股份于 2020 年 1 月 7 日披露的

《关于大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划转的公告》公司公告等，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持有兆新股份 5%以上股份的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姓名 股东类型 持股比例
1 陈永弟 境内自然人 26.26%
2 彩虹创投 境内一般法人 9.12%

3 深圳市汇通正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一般法人 6.45%

4 宝信金融
（近一年内持股 5%以上股东） 境内一般法人 5%

（四）兆新股份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兆新股份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兆新股份披露的《关于副董事

长、董事、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2020-039 号），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兆新股份
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张文 法定代表人
2 杨钦湖 董事长、副总经理（代行董事长暨董事会秘书职务）
3 陈实 董事
4 王丛 独立董事
5 李长霞 独立董事
6 肖土盛 独立董事
7 黄浩 监事会主席
8 蔡利刚 监事
9 郭茜 监事
10 郭健 常务副总经理（代行总经理）
11 汤薇东 副总经理
12 金红英 副总经理
13 苏正 财务总监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上述兆新股份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为兆新股份
的关联自然人。另经我们查询兆新股份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副董事长、
董事、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2020-039 号），近一年内，张文曾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职务，翟建峰曾担任董事并代行董事长职务，汤薇东曾担任副总经理职务，金红英
曾担任董事会秘书职务，王云曾担任监事职务。

除上述对兆新股份有重大影响的关联自然人以外，上述关联自然人的关系密切
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 18 岁周岁的子
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等，均界定为兆新股份的关联自然
人。

（五）兆新股份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外投资及任职的除
兆新股份及其母公司、子公司以外的企业

根据兆新股份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兆新股份的关联自然人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如下：

序号 名称 关联关系
1 深圳市爵丰实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控股公司
2 深圳市炬丰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控股公司

3 深圳市健行仁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实际控制人担任合伙人之企业

4 深圳市华实环保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控股公司

5 深圳市宏易菁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实际控制人担任合伙人之企业

6 深圳市麦瑞成长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实际控制人担任合伙人之企业

7 深圳市蓝色大禹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实际控制人担任合伙人之企业

8 深圳市捷德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之控制企业
9 廊坊佳泰瑞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长之公司
10 深圳市深正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之控股公司

11 深圳市前海新旺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公司高管担任合伙人之企业

12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独立董事之公司
13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独立董事之公司
14 麦盟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之公司
15 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独立董事之公司
16 上海赫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司监事会主席担任副总经理之公司

17 浙江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监事会主席担任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之公司

18 上海实予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之控股公司并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之公司

19 上海实募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担任执行董事之公司
20 上海浩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担任执行董事之公司
21 深圳兆新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高管担任董事长、高管之公司
22 深圳兆新商业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担任董事之公司
23 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金融学教授、副院长之公司
24 深圳市稚子文化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控股、担任执行董事之公司
25 麦理企业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监事之公司
26 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副教授之公司
27 深圳市兆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高管担任董事之公司
（六）兆新股份对外投资的企业
根据兆新股份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兆新股份对外投资的企业

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深圳市虹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0%
2 清远市兆新科技有限公司 100%
3 嘉兴市彩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0%
4 佛山市中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5 合肥市永聚太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100%
6 惠州中至正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7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圣坤仁合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00%
8 新余德佑太阳能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100%
9 攀枝花君晟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 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1 深圳市兆中海智慧停车充电投资有限公司 82%
12 河北兆腾气雾剂科技有限公司 60%
13 深圳市兆威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9%
14 深圳市新彩再生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5%
15 上海中锂实业有限公司 20%
16 中海物贸（深圳）有限公司 20%
17 深圳市乐途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9.36%
18 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 8.33%
19 深圳市中小微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39%
20 北京百能汇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1.08%

21 彩虹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RAINBOW�SHARES�(HK)�CO.,�LIMITED) 100%

22 湖州永聚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23 肥西国胜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90%
24 湖州晶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100%
25 宁夏揭阳中源电力有限公司 100%
26 广东中诚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 60%
27 河南协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28 合肥晟日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100%
29 永新县海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30 新昌县兆晟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31 义乌市永聚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32 金华市兆晟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33 兰溪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七）兆新股份之其他关联法人
根据兆新股份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兆新股份之其他关联法人，

除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如下：

序号 名称 关联关系

1 深圳市物华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汇通正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股 5%以上股东）之控股公司

2 宝新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宝信金融
（近一年内持股 5%以上股东）之母公司

3 宁国市弘润创投产业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彩虹创投
（持股 5%以上股东）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之企业

（八）相关声明及确认
根据兆新股份出具的书面说明文件，兆新股份说明并承诺：“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近一年内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东莞信托有限公司、广
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除本公司与东莞信托有限公司、广西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存在上述业务关系外，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近一年内持股 5%以上
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东莞信托有限公司、广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在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不存在其他利益关系。 ”

兆新股份实际控制人、近一年内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
明并确认：“本公司 / 本人与东莞信托有限公司、 广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不存在任
何关联关系； 本公司 / 本人与东莞信托有限公司、 广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也不存在其他利益关系”。

四、广西融资租赁的基本情况
（一）广西融资租赁的工商登记信息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融资租赁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广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000MA5K9LW39A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南宁市江南区壮锦大道 39 号 B—3 栋 401 室“商务秘书企业(南宁市经开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

法定代表人 林青
注册资本 10,000万(美元)
成立日期 2015年 10月 29日
营业期限 2015年 10月 29日至 2045年 10月 28日

营业范围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
维护；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融资租赁项下的保理；商业保理及相关咨询服
务；资产管理；经审批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登记机关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登记股东 广西投资集团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75%股权
桂海发展有限公司 25%股权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龚裕和（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
龚会珍（监事）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核查，广西融资租赁为法人设立的有限责任

公司（中外合资），广西投资集团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自设立至今持有广西融资租赁
75%股权，系广西融资租赁的控股股东。

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等互联网企业信息搜索引擎
工具的检索，广西投资集团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
另根据我们的核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持有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基于上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系广西融资租赁的实际控制人。
（三）对外投资情况
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等互联网企业信息搜索引擎

工具的检索，广西融资租赁不存在对外投资企业。
（四）广西融资租赁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本所律师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等互联网企业信息搜索引擎

工具的检索，广西融资租赁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林青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2 季忠贤 经理
3 韦毅兰 董事
4 马青山 董事
5 王孔莉 董事
6 刘冬雪 董事
7 韩彩虹 监事
8 马骞 监事

（五）广西融资租赁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外投资及任职的除广西融资
租赁以外的企业1.林青

经本所律师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等互联网企业信息搜索引
擎工具的检索，林青对外投资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如下：

序号 名称 是否持股（持股比例）及职务

1 广西小微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已注销，核准日期 2020年 4月 10日） 否，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2.季忠贤
经本所律师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等互联网企业信息搜索引

擎工具的检索，季忠贤对外投资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如下：
序号 名称 是否持股（持股比例）及职务
1 深圳市恒信融创投资有限公司 是（12%），投资人
2 天津济润石油海运服务有限公司 是（6.59%），投资人
3 深圳前海东兴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是（5%），监事
4 天津滨海万盈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否，监事
5 贵州万和生态环保有限公司 否，监事
6 深圳前海重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否，董事
7 天津滨海万盈海洋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否，监事
3.王孔莉
经本所律师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等互联网企业信息搜索引

擎工具的检索，王孔莉对外投资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如下
序号 名称 是否持股（持股比例）及职务
1 广西广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否，监事
4.刘冬雪
经本所律师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等互联网企业信息搜索引

擎工具的检索，刘冬雪对外投资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如下
序号 名称 是否持股（持股比例）及职务
1 广西投资集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否，董事
5.韩彩虹
经本所律师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等互联网企业信息搜索引

擎工具的检索，韩彩虹对外投资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如下
序号 名称 是否持股（持股比例）及职务
1 广西广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否，监事
2 北部湾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否，监事
3 南宁市广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否，监事

6.马骞
经本所律师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等互联网企业信息搜索引

擎工具的检索，马骞对外投资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如下
序号 名称 是否持股（持股比例）及职务
1 广西南宁凯克安密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吊销） 否，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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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8 日收到深圳
证监局下发的《深圳证监局关于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意见函》（深
证局公司字【2020】85 号），现将原文内容公告如下：

“自 2020 年 3 月开始，你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相继提出辞
职。 5 月 7 日，你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补新的董事和监事，相关
议案因大股东投弃权票导致股东大会未审议通过。 我局对此高度关注，现对你公司
提出以下监管要求：

一、你公司应尽快协调各方股东，积极协商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按照法定
程序及时推动董事、监事的增补工作，尽快确定治理层和管理层。

二、你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应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的

要求，继续忠实、勤勉地履行法定职责，维护公司经营运行稳定。
三、你公司应对公司及重要股东发生的重大事件保持密切关注，依法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我局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监局的要求积极协调各方股东并按照法定程序及时推动董

事、监事的增补工作；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继续忠实、勤勉地履行法定
职责，维护公司经营运行稳定；持续关注公司及重要股东发生的重大事件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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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监局关于深圳市兆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意见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兆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 第 272 号）（以下简称“《关注
函》”），要求公司就《关注函》相关事项作出书面说明，并在 2020 年 5 月 8 日前将有
关说明材料报送深交所并对外披露。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协调相关各方对《关注函》涉及的问题

进行说明， 由于回函涉及内容工作量较大， 无法在 2020 年 5 月 8 日前完成回复工
作。 经向深交所申请，公司将尽快回复《关注函》并对外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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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序号 名称 关联关系

1 深圳市物华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汇通正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股 5%以上股东）之控股公司

2 宝新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宝信金融
（近一年内持股 5%以上股东）之母公司

3 宁国市弘润创投产业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彩虹创投
（持股 5%以上股东）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之企业


